
   

  郓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郓城县开展“三亮”专题行动推动营商环境创新提升

  实施办法的通知

  

  郓政办发〔2023〕10 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县直有关部门：

  《郓城县开展“三亮”专题行动推动营商环境创新提升实施办法》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
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郓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8 月 15 日

  （此件公开发布）

  

  

  郓城县开展“三亮”专题行动推动营商环境创新提升实施办法

  

  

  为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优化服务方式、提升服务效能，营造阳光高效透明的营商环境，根
据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在全市开展“三亮”专题行动推动营商环境创新提升实施办
法的通知》有关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工作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市场主体期待和诉求为导向，以营造稳定
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为目标，合理设定评价指标和评价方式，发现表扬一批爱岗敬业、担
当作为、优质服务的先进集体和个人；纠正治理一批衙门作风、效率低下、吃拿卡要的突出问题
和个人，实现工作作风、服务能力、营商环境三个方面大提升。

  二、工作内容

  （一）“亮”人员身份。县有关部门通过办事场所信息大屏、公示栏或部门网站、公众平台
等形式，公开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承担主要审批服务、监管监督、业务办理等职能科（室）的分
管负责同志以及具体业务科（室）负责同志、其他负责同志、工作人员的姓名、照片、所在岗位
（单位、科室）等基本信息（附件 1）。



  （二）“亮”制度职责。公开工作制度、岗位职责、事项清单、办理流程、办理时限和行业
服务用语，方便市场主体知情办事、民主监督（附件 2）。

  （三）“亮”评价结果。综合市场主体评价情况，“晒”出县有关部门和相关工作人员“成
绩单”（附件 3）。

  三、评价范围

  全县 24 个承担主要审批服务、监管监督、业务办理的职能部门。

  四、评价主体

  按各类市场主体民营企业占 50%、个体工商户占 40%、非民营企业占 10%的比例参与评价。

  五、评价方式

  由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中心牵头各镇（街）组织各类市场主体以“无记名打票”形式集中对
有关部门和人员进行打分评价。借鉴市评价模式设计调查问卷题目，在市对各县区评价前开展我
县的评价工作。

  六、评价办法

  “三亮”专题行动评价以百分制计算，满分 100 分。由市场主体围绕审批服务、监管监督、
业务办理等事项，对相关人员开展直接评价，设置“满意”（100 分）、“比较满意”（80 分）、
“基本满意”（60 分）、“不满意”（30 分）4 个评价档次和“不了解情况”选项，对“基本满
意”、“不满意”事项，同时收集相关意见建议、具体不满意事项等内容，并汇总得出相关人员
得分情况。

  根据各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得分情况，综合汇总得出县有关部门得分。评价内容适时进行动态
调整。

  相关工作人员综合得分处于 90 分（含 90 分）至 100 分之间的，评定为“优秀”等次；综合
得分处于 80 分（含 80 分）至 89 分之间的，评定为“良好”等次；综合得分处于 70 分（含 70
分）至 79 分之间的，评定为“合格”等次；综合得分处于 60 分（含 60 分）至 69 分之间的，评
定为“一般”等次；综合得分低于 59 分（含 59 分）的，评定为“不合格”等次。

  七、结果运用

  评定为“优秀”等次或“跨等次”提升的，部门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及业务科（室）人
员年度考核优先确定为“优秀”等次。相关人员同等条件下作为优先培养、提拔重用推荐对象。

  评定为“一般”等次的，对相关部门和部门分管负责人、业务科（室）人员进行“亮黄牌”
提醒，“黄牌”提醒一次扣年度综合考核 10 分。

  被评定为“不合格”等次或“跨等次”下降的，作为部门及其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分管
负责人、相关业务科（室）人员年度考核的主要参考依据。对业务科（室）主要负责人、分管负
责人和工作人员给予诫勉谈话、通报批评、岗位调整处理。连续评定为“不合格”等次的，对部
门分管负责人给予诫勉谈话、通报批评、岗位调整处理。

  八、组织保障

  （一）建立工作机制。全县“三亮”专题行动在县委、县政府统一领导下进行，由县政府办
公室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中心负责组织实施，各镇街、县直有关部门，全面配合做好相关工作。

  （二）明确责任分工。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中心负责我县“三亮”专题行动的协调、调度及



相关日常工作;各镇街负责按比例组织市场主体评价；各被评价单位按要求公示相关人员信息及工
作制度、岗位职责、事项清单、办理流程、办理时限和行业服务用语。

  （三）强化工作保障。各镇街各部门要高度重视该项工作，强化责任意识，明确工作分工，
提高工作效率，切实把工作落到实处，确保“三亮”专题行动评价工作顺利推进，为企业蓬勃生
长厚植优沃土壤、培育良好生态。

  

  附件：1  ．  XX      部门人员身份公示表  

           2  ．  XX      部门      XX      科（室）岗位职责公示表  

           3  ．  XX      部门工作人员服务质量测评表（样表）  

  

http://58.57.217.169:9088/upload-service/2c90808483d171790183e4d0219b0002/2c90808483d171790183e8b166ee0005/WY1714484224909774848.docx
http://58.57.217.169:9088/upload-service/2c90808483d171790183e4d0219b0002/2c90808483d171790183e8b166ee0005/WY1714484340097945600.docx
http://58.57.217.169:9088/upload-service/2c90808483d171790183e4d0219b0002/2c90808483d171790183e8b166ee0005/WY1714484297559314432.docx

